
[bookmark: _GoBack]附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用好绿色金融政策支持
绿色工厂建设的通知
工信厅联节函〔2025〕4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分行，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关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工厂工作机制，现就用好相关政策支持绿色工厂建设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支持方向
重点支持国家绿色工厂采用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以及国家有关部门政策规划、技术目录中载明的绿色低碳技术实施的投资项目，旨在提高企业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用地集约化等绿色发展水平。主要有三类：
（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项目。重点支持传统产业绿色低碳重大工艺革新、“卡脖子”技术、短板装备等攻关和产业化应用项目，以及绿色低碳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研发应用项目。
（二）技术改造升级项目。重点支持企业实施节能降碳、节水减污、资源循环利用、清洁原料燃料替代、环保装备升级、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升级以及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绿色数据中心等绿色低碳改造升级项目。
（三）零碳工厂建设项目。重点支持国家绿色工厂深挖降碳潜力，开展零碳工厂建设的项目。
二、强化供需对接
（一）征集融资需求。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绿色工厂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https://green.miit.
gov.cn/）在线填报项目融资需求（见附件），并对项目合规性和融资需求进行审核，于每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前推荐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如有重大项目融资需求可随时报送。
（二）加强融资对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融资需求及相关信息推送至中国人民银行，由其通过信贷市场服务平台推送至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积极组织金融机构对辖区融资需求项目或企业进行对接，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给予金融支持，并及时反馈对接情况。对于金融机构反馈的融资梗阻问题，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积极予以协调解决。
（三）做好监测督导。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要强化对融资对接情况的监测督导，探索建立金融支持绿色工厂信息通报机制。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通过培训、辅导等方式，引导绿色工厂依法合规诚信经营，防范信用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指导有关金融机构规范投放管理，防范“洗绿”“漂绿”行为，督导资金依法合规支持绿色工厂相关项目。
 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一）健全内部管理机制。支持金融机构制定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工厂工作方案，确定相关职责部门，明确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工厂建设重点领域，优化绿色工厂业务审批流程，提高重点项目审批效率。建立有效服务绿色工厂建设发展的激励机制，在内部转移定价、尽职免责制度、贷款审批通道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开展特色化金融创新，做优做强绿色工厂服务品牌，提升业务质量。
（二）强化绿色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根据绿色工厂资金使用特点，合理确定贷款期限、还款周期，开发无还本续贷、中长期贷款等产品，加大绿色工厂项目建设信贷投放。充分整合利用共享信息及其他内外部信息，强化科技赋能，优化风险评估机制，为经营稳健、信用良好的绿色工厂提供信用贷款支持。
（三）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和转型债券，募集资金加大绿色工厂建设投入，鼓励金融机构做好绿色债券发行承销和投资等配套服务。鼓励地方将有发展潜力、优质的绿色工厂纳入发债项目库，强化培育辅导，推动更多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
（四）提升金融保障水平。优化绿色工厂遴选培育机制，推动从标杆引领向规模推广转变。用好现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各地设立财政贴息或风险补偿基金，引导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绿色工厂提供增信服务。探索对支持绿色工厂表现突出的金融机构，通过财政资金存放招标倾斜等方式给予适当奖励。
四、完善组织实施保障
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要加强沟通、密切合作，依托人民银行信贷市场服务平台、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国家产融合作城市试点路演活动等开展供需对接活动，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工厂典型模式。加强宣传推介，定期发布金融支持绿色工厂相关政策、产品和服务，营造金融支持绿色工厂良好环境。
五、联系方式
（一）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联系人：王成波
电 话：010—68205340
（二）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
联系人：陈阳
电 话：010—6619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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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绿色工厂融资需求表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营业务
	

	企业近三年财务状况（根据企业财务审计报表填写）

	
	资产负债率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实缴税金
（万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企业技术水平（按上一年度统计）

	
	当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万元）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人）
	企业职工总数
（人）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件）

	2024年
	
	
	
	
	

	企业上市情况
	（选填：已在XX板上市、已通过证监会审查将在XX板上市、正在申报XX板上市、近期无上市计划等）

	省级以上“两站三中心”、实验室等建设情况
	（填写企业已通过认定的省级以上“两站三中心”或实验室，其中，“两站三中心”是指：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企业院士工作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

	拟/正在实施的绿色低碳改造升级项目

	项目名称
	

	所属绿色信贷领域分类
	（参考《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填报

	项目简介
	不超过1000字

	建设地点
	（XX省XX市XX区/县）

	建设内容
	

	总投资（万元）
	
	拟投入的资本金比例
	
	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资金来源
	□自有        □股东        □其他_____ （填写具体内容） 

	是否已开工
建设
	□是，预计完工时间__________   
□否，计划开工时间__________ 

	是否有可研
报告
	□是，（上传可研报告）   
□否

	是否获得备案、土地、规划、能评、环评、安评批复
	□是，（上传批复文件）   
□否

	“四证”获取进度情况
	（填写企业获取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进度情况）

	项目完工后预计年销售收入（万元）
	
	项目完工后预计年利润（万元）
	

	项目投产后年度碳排放量及数据来源
	

	项目投产后年度碳减排量及数据来源
	

	融资需求

	意向银行
（填报三家）
	

	融资方式
（可多选）
	□银行贷款       □债券融资        □股权融资           □供应链融资    □租赁（含融资租赁、经营租赁）    □其他_______（填写具体模式）

	担保增信措施
	□抵押_____（说明具体内容）     □质押_____（说明具体内容）  
□担保_____（说明具体内容）     □信用_____（说明具体内容）  
□其他_____（说明具体内容）

	已获银行贷款情况
	（例如：已获得XX银行授信XX万元，已用款XX万元）
	已获股权投资情况
	（例如：已获得XX基金/投资机构投资XX万元）
	已获其他金融支持情况
	

	融资金额
（万元）
	

	融资期限
	□一年内   □一至三年内   □三至五年   □五年以上_______（填写具体期限）

	期望放款时间
	

	其他金融需求
	（企业对融资需求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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